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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商工 114 學年度教師會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一、 時間：114 年 10 月 17 日中午 12:10 

二、 地點：活動中心 2 樓會議室 

三、 主席：黃沁芬會長 

四、 出席：如簽到表 

五、 記錄：彭貴琳 

六、 主席報告： 

（一）已根據高雄市職業工會指示於學校網站及校務會議公告 115 學年度高雄 市職業工會會

費薪資扣繳相關事宜；並多走一哩路提供客製化服務:分別於 8 月 27 日及 9 月 16 日根

據高雄市職業工會提供的扣繳名冊以 e-mail 方式提醒會員處理會籍及扣繳相關事宜。 

（二）已將高雄市職業工會提供的入會文宣發至新進正式及代理教師座位，如有新進同仁有意

願加入(直接掃描文宣左下角 QR-code 填個資)望請各位同仁協助推廣 

七、 討論提綱 

（一）本校教師會會員組織樣態相關討論 

1、會長說明： 

(1) 去年度，蘇文彬監事發現學校教師會會員結構與「組織章程」不符。 

(2) 高雄雄市職業工會與高雄市產業工會對會員的定義不同，造成： 

。 有的學校以職工為主。 

。 有的學校以產工為主。 

。 組織樣態出現不一致。 

。 現行本校教師會會員則是職工+產工會員。 

(3) 高雄市職業工會方面提供法源依據，表示： 

(4) 教師若屬於地方教師會（市教師會、全國教師會）系統，屬合法會員，不需恐懼。 

(5) 會長說明： 

o 本校章程最初制定時因地理位置屬高雄縣，以產業工會章程版本為主，且現行教

師會會員為職工+產工。 

o 現行架構仍合法。 

o 不希望學校內出現「職工 vs 產工」的對立與鬥爭。 

(6) 會長補充： 

o 本校教師會章程與現行組織樣態確實不符; 

o 若不修改章程或調整架構，可能面臨風險； 

o 若最終產生糾紛，職業工會承諾可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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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蘇文彬監事說明： 

(1) 我想說明我真正的立場與思考方向。我一直都是依照《教師法》及相關教育法規的體系

去理解教師會的性質。 

(2) 我們學校的教師會，依法是屬於學校內部的教師組織，和「產業工會」或「工會法」下

的組織並不直接相關。根據法規查詢，早在民國 85 年，全國教育會及各縣市教師會就

已依《教師法》規範向社會局登記成立。高雄縣鳳山商工教師會當時也是依法設立。 

(3) 因此，我們學校的教師會從一開始就是依《教師法》體系所成立，並非屬於職業工會或

產業工會的架構。最近部分老師加入產業工會或職業工會，是基於在勞工法規下尋求服

務與保障的需要，這與教師會的定位並不衝突。 

(4) 教師會的設立與運作，應遵守教育體系內的規定與程序，而不是依附在職業或產業工會

之下。職業工會的會員主要是社會上從事特定職業者；但教師屬於教育體系，應以《教

師法》作為法律依據。 

(5) 過去我們在高雄市內的各項爭取行動，並非為了派系對立，而是希望教師群體能依法爭

取應有的權益。我們的立場一向是：要有法律依據、依《教師法》辦事，這是最基本的

原則。 

(6) 就像數學公式一樣，一加一就是二。如果結果不合邏輯，我們就該回到根本的法源依據

重新檢視，而不是任意解釋。 

3、家政老師：若目前教師會並未違法，可依現狀維持，建議修章程即可。 

4、會長補充說明： 

(1) 組織歷史背景說明：學校早期多數教師及退休教師皆曾參與產業工會，甚至退休後部分教

師幹部仍持續於產業工會服務。這是學校發展歷史的一部分，也形塑了目前教師會的組織

樣貌。 

(2) 現行組織樣態之形成： 

由於過去教師會成立時曾參照產業工會的制度與文件架構（system），因此今日的運作方

式與工會結構有其延續性。會長強調，這樣的背景是「事實與歷史的一部分」，並非刻意

而為。 

(3) 對外部關係的立場：不希望校內教師會與其他學校的教師會因外部勢力介入而產生對立或

競爭，更不希望因此導致教師會內部分裂。希望能彼此尊重給予空間，讓學校教師自行決

定最適合的組織樣態。 

(4) 關於組織開放與會員資格的說明 

目前的爭議焦點在於是否開放讓所有教師加入學校教師會。若選擇開放也要修改目前部分

的章程。 

(5) 高市職業工會之政策更新： 

據高市職業工會最新回覆： 

  - 若學校要成立獨立教師會，會員上繳 1500 元職工會費可同時屬於職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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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教師會會長可同時擔任職業工會分會會長，但不得同時兼任產業工會會長，這

是職業工會目前的唯一底線。 

(6) 資訊公開與透明原則：希望所有資訊能夠透明化，以電子郵件通知全體會員，確保每位教

師都能掌握完整訊息。 

(7) 會長個人立場與心理壓力 

  擔任會長有其風險，也理解可能會受到外界壓力。若資訊被誤用或遭外界操作，將對

個人造成心理與職場壓力。 

  「本人的初衷是服務學生、好好上課及班級管理。如果這件事情已經嚴重影響到身心

健康，本人會選擇退位，讓有意願的人接任。」 

(8) 本人於校內會議上的立場是：目前的確有主張要改變現行會員結構以符合章程，我們選擇

維持現狀不處理(因章程和現況不符合)，必承擔可能的風險。 

(9) 因此，本人已於 114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中表明立場: 

直面問題的核心：既是我們學校教師會的組織及章程，應由我們我們學校教師自行決

定；若要維持現況就修章程；或者改變現況。因此，將於 114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

請現任會員投票決定(職業工會及產業工會會員)。 

(10) 經過這段時間的查證與處理，本人對繼續擔任會長的意願已不如以往，但會負責完成本任

期內工作，盡到該有的責任；若事情發展過於複雜或超出我能力負荷的範圍，會長可能會

重新考慮個人去留。 

(11) 此外，根據本人近期參與的會議與接收到的訊息，確實有多所高雄市學校的教師會被同一

人民團體投訴。據了解，職業工會方面已知情，並同意協助處理相關事宜。 

(12) 最後，本人想強調，我們多數人並非法律背景，因此在這些問題上確實容易產生誤解或擔

憂。希望能以開放、理性、合法的態度共同面對。 

(13) 最後，期望大家能以開放、理性態度討論。若有疑慮或不同意見，歡迎在會議中提出，共

同尋求最佳解決方案。因此，再次強調：「每位教師都有知悉完整訊息的權利」，希望未

來一切討論皆建立在事實與尊重的基礎上。 

（二）新大樓落成後是否牽動目前同仁辦公室位置相關議題 

1、會長： 

(1) 傳出原大仁樓辦公室可能改為員生社，現使用教師需搬遷。 

(2) 多數教師對此尚有疑慮，認為應公開討論。 

(3) 建議： 

。 學校在變動前應先公布完整規劃。 

。 蒐集教師意見與回饋。 

。 重新評估可行性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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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蘇文彬監事：員生社依規定應設於地面層，設於地下室不符法令。員生社是否適用新大樓

當初申請的使用名目，還需要再確定。 

3、郭家政監事：員生社是否能趁搬遷機會將其劃到新辦公大樓。新大樓在衛生條件上可能較

好。目前教師辦公室同仁不一定所有老師都願意搬，建議可先調查各辦公室有意願

移動的同仁。 

4、陳彥融理事：員生社近來要找人一起幫忙業務愈來愈難。且近年員生社「越來越不賺錢」，

未來可能會虧損。如果場地可以調整，或許也可以在新大樓。目前員生社理監事同

仁們仍在努力維持運作。 

七、臨時動議： 

1、曾志賢理事：機械科飲水機問題因牽涉到電壓問題，需要時間處理。之前二樓還有通道往

思源樓，現在也封起來，造成學生很大的不便。另廁所工程中，工人抽煙及和學生

言語應對都較為粗俗不當而生爭執，需要留意。 

⚫ 後記：總務主任已於此場會議結束後當天下午處理完成飲水機裝設，並以 e-mail 告知會長及

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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